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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推動

企業會計準則之概述
鑑於中央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已分別自 102 及 107 年度起，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企業會計準則，

為協助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接軌當前會計理論，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劃推動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

基金導入企業會計準則，特撰文簡要說明推動情形，供各界參考。

　柳雅斐（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視察）

壹、前言

隨全球化時代來臨，企業

跨國發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為提升我國企業財務資訊之

可信度及透明度，於 98 年 5 月

間公布公開發行公司自 102 年

度起，分階段採行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以下簡稱 IFRSs），

至非公開發行公司，經濟部為

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發展

趨勢，及符合商業會計法、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與

企業實務需求，於 104 年 9 月

16 日以經商字第 10402425290

號函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所

定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

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因應上開會計理論變革，

中央政府國營事業自 102 年度

起已全面導入 IFRSs，作業基

金亦自 107 年度起導入企業

會計準則，以精進中央政府國

營事業及作業基金之財務報導

品質。至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

基金如何因應上開會計處理與

財務報表編製的重大變革﹖本

文將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推動地方政府

營業及作業基金導入企業會計

準則之規劃與辦理情形提出說

明。

貳、導入企業會計準

則之原因

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

之會計事務處理，依會計法之

規定，應按其會計事務性質、

業務實際情形及其將來之發

展，訂定會計制度，並依該法

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呈經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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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主計機關核定後頒行。

目前各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

金之會計事務處理，依其會計

制度及會計法等相關規定外，

並參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處

理。

由於地方政府營業基金

包括公司組織及非公司組織，

考量其中公司組織均為非公開

發行公司，且地方政府作業基

金業務單純且規模較小，故除

瓦斯事業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規定適用 IFRSs 外，

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規劃

參照中央政府作業基金作法，

以導入企業會計準則為原則。

　

參、導入企業會計準

則之時程

茲因中央政府作業基金已

自 107 年度預算起導入企業會

計準則，考量中央與地方政府

之會計事務處理應力求一致，

故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導

入企業會計準則之時程不宜與

中央政府差距過大，惟首次導

入企業會計準則，各地方政府

尚須辦理許多前置工作，如主

計人員教育訓練、預決算書表

格式及會計科目之檢討修正、

各基金資訊系統修正與操作訓

練及會計制度之修正等作業。

為確保各地方政府導入企業會

計準則能穩健推動，導入時程

經參酌 22 個地方政府意見，並

配合年度預算籌編作業，主計

總處於 105 年 7 月核定「地方

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預算導入

企業會計準則實施計畫」，規

劃以 108 年度預算導入企業會

計準則為目標，並著手辦理相

關推動事宜。

肆、導入企業會計準

則之規劃及辦理

情形

由於 22 個地方政府所管

營業及作業基金合計280個（以

106 年度預算為例，營業基金

62 個、作業基金 218 個），基

金數量眾多，為順利達成各地

方政府導入企業會計準則之目

標，主計總處依核定實施計畫

辦理情形如下：

一、辦理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研習

為順利完成導入企業會計

準則之工作，增進各地方政府

主計人員對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認知，以因應相關變革，主

計總處於 105 年 4 月間開辦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研習課程，

邀請各地方政府相關主計人員

參加，以增進對於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及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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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有所瞭解，參訓人數約

150 餘人次，後續將適時開辦

相關研習課程。

二、完成預算書表格式與

會計科（項）目修正

考量中央政府作業基金已

完成導入企業會計準則之預算

書表格式及會計科（項）目修

正作業，故以中央政府作業基

金之研修成果為基礎，據以提

出企業會計準則基礎下之地方

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預算書表

格式及會計科（項）目修正草

案，主計總處並於 105 年 9 月

函請地方政府就修正草案提供

意見，經參酌各地方政府意見

修正後，業分別於 106 年 3 月

及 6 月間完成地方政府營業及

作業基金 108 年度預算書表格

式及會計科（項）目，除分行

各地方政府外，並公告於主計

總處網頁，以利各地方政府妥

為前置準備事宜。

另有關地方政府營業及作

業基金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差異、預算書表格式及會計

科（項）目等修正重點簡述如

下：

（一）因政府基金之會計事務

處理尚需依預算法、會

計法、決算法及其會計

制度等規定，難以完全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辦

理，經檢視後，營業及

作業基金不適用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之差異（表

1）如下：

1. 營業及作業基金均不適用

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包

括第 13 號「報導期間後

事項」、第 21 號「政府

補助及政府輔助」及第 22

號「外幣換算」等 3 號公

報：因營業及作業基金之

報導期間及發佈日等應受

預算法及會計法等相關法

令規範，故不適用第 13

號公報；因營業及作業基

金均屬政府所有，政府對

其之補助及輔助與對民間

企業之關係不同，故不適

用第 21 號公報；另因營

業及作業基金均無以外幣

作為功能性貨幣者，故不

適用第 22 號公報。

2. 作業基金不適用之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包括第 7 號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

資」、第 12 號「所得稅」、

第 14 號「關係人揭露」及

表 1　營業及作業基金不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差異表

公報號次 公報名稱 營業基金 作業基金

7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 適用 不適用

12 所得稅 適用 不適用

13 報導期間後事項 不適用 不適用

14 關係人揭露 適用 不適用

19 資產減損 適用 不適用

21 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不適用 不適用

22 外幣換算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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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號「資產減損」等

4 號公報：因政府轉投資

事業之股權如超過 50％，

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及預算

法規定，應納編營業基金

預算，爰作業基金不適用

第 7 號公報；作業基金非

以營利目的，故不適用第

12 號公報；關係人揭露目

的係為使財務報表使用者

能注意到企業之財務狀況

及損益，可能受到關係人

之存在影響，由於作業基

金均為政府持有，爰不適

用第 14 號公報；另衡量

資產減損目的，係為確保

企業資產之帳面價值不超

過可回收金額，以避免企

業資產高估，考量作業基

金多數資產係配合政府政

策需要，執行公共任務，

非以營業為目的，與一般

企業不同，故不適用第 19

號公報。

（二）預算書表格式及編列內

容修正：

1. 主要書表架構維持不變：

營業及作業基金依預算法

及決算法等相關規定，應

編製附單位預、決算之內

容包括損益預計表（收支

餘絀預計表）、盈虧撥補

預計表（餘絀撥補預計

表）、現金流量預計表及

資產負債預計表（預計平

衡表），爰主要書表架構

均予維持，書表內容配合

會計科（項）目修正，並

於損益預計表（收支餘絀

預計表）之附表增加揭露

其他綜合損益（餘絀）相

關項目及金額。

2. 報表以前年度預、決算相

關數據採重分類處理：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 2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第 22 條，有關企業首次

適用企業會計準則應依規

定追溯調整，惟如不追溯

調整，亦得於首次適用之

報導期間開始日，將前一

期期末資產負債表所列之

金額，依公報之相關分類

規定，對資產、負債及權

益作適當之重分類，作為

當期期初資產、負債及權

益之初始金額。

考量營業及作業基金

之損益預計表（收支餘絀

預計表）及資產負債預計

表（預計平衡表），書表

內容包含之以前年度決算

數及上年度預算數，係分

別經審計機關及立法機關

審定，爰以前年度預、決

算數據不追溯重編，配合

導入企業會計準則之會計

科目以重分類方式表達，

故增訂書表之相關備註文

字。

3. 另其餘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擴充、資金來源及計畫預

期進度明細表、資產折

舊、變賣及報廢明細表等

相關書表，則配合會計科

（項）目修正予以修訂書

表內容。

（三）會計科（項）目修正：

1. 營業及作業基金之會計科

（項）目修正主要係參酌

「財務報表之表達」、「生

物資產」及「投資性不動

產」等各號公報內容，新

增其他綜合損益（餘絀）、

生物資產及投資性不動產

等相關科目，並配合金融

資產、負債相關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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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酌修相關科目名

稱。

2. 營業基金除上開修正外，

並配合「企業合併及具控

制之投資」、「所得稅」

及「資產減損」等營業基

金適用之公報，修訂相關

科目，另考量中央政府國

營事業已適用 IFRSs，爰

刪除原會計科（項）目中

屬中央政府國營事業之專

用科目。

3. 作業基金部分，考量自

108 年度起，中央及地方

作業基金均導入企業會計

準則，故將中央及地方作

業基金之會計科（項）目

兩者予以整併，並依地方

政府作業基金實務需要，

增訂「客運收入」、「都

市計畫變更回饋代金收

入」、「停車空間代金收

入」及「其他場所水電費」

等科目。

伍、協助地方政府營

業及作業基金推

動資訊化作業

為提升中央政府特種基金

歲計會計作業效率與品質，主

計總處已開發「營業基金歲計

會計資訊管理系統（PBA）」

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歲計會計

資訊管理系統（NBA）」，並

配合中央政府作業基金 107 年

度導入企業會計準則，已完成

NBA 系統之功能增修。

為撙節政府整體資訊經

費，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將協

助有意願使用 PBA 、NBA 系

統之縣市進行系統試辦及導入

作業，並配合地方政府之共通

性需求，逐步完備資訊系統相

關功能，以利地方政府營業及

作業基金能運用主計總處開發

之系統順利導入企業會計準

則，不需要個別開發與維護資

訊系統，以簡化地方主計人員

工作，達資源共享。

陸、結語

由於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

基金預算之編製，依地方制度

法規定，直轄市須於會計年度

開始 3 個月前送直轄市議會，

縣（市）及鄉（鎮、市）須於

會計年度開始前 2 個月前送縣

（市）議會及鄉（鎮、市）代

表會，因此，在面對此一會計

準則之重大變革，各地方政府

應當充分參與，深入瞭解導入

企業會計準則對所屬基金之影

響，並積極規劃及協助所屬基

金及早完成導入相關作業，主

計總處亦將協助各地方政府及

基金解決導入所遭遇之困難，

期能達成 108 年度預算全面導

入企業會計準則之目標，以提

升地方政府營業及作業基金財

務報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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